
永 旺 分 期 卡
Spell beautiful life

謹慎理財‧信用至上︱循環信用年利率：差別循環信用利率依電腦評定，信用消費及預借現
金為8.03%~19.71%；預借現金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2.5%＋新臺幣150元；其他收費項目請
上本公司網站www.aeoncard.com.tw查詢；循環利率基準日為99年3月16日

客戶服務專線：(02)2508-1680
www.aeoncard.com.tw

101/01修訂

　　本人同意變更永旺分期卡單筆自動分期功能，以 貴公司收到正卡持卡人申請單起翌日生效，

生效日後之消費交易（以交易消費日為準）適用新約定之功能，若生效日前之消費交易則仍適用

原約定之條件。本申請單填寫完成請傳真或郵寄至台灣永旺信用卡客服中心辦理。

傳真專線：(02)2508-1780　　郵寄地址：104 台北市松江路87號5樓E室　客服部　收

※請以正楷填寫（本設定限永旺分期卡正卡持卡人申請，附卡同正卡之設定，以下資料請勿塗改）。

正卡持卡人身分證字號

（公司）                          （住家）                          （行動）

正卡持卡人姓名

信 用 卡 卡 號

聯  絡  電  話

變　更　設　定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正卡持卡人簽名：務
必
簽
名 ※正卡持卡人對於分期功能變更設定揭載之注意事項確認已轉達予附卡人知悉，簽名樣式須與信用卡背面相符。

新增 變更 取消

3期（手續費率0.00%，總費用年百分率0.00%）

6期（手續費率2.60%，總費用年百分率9.10%）

9期（手續費率4.50%，總費用年百分率11.17%）

12期（手續費率5.99%，總費用年百分率11.56%）

收  費  方  式

永旺分期卡申請∕變更∕取消單筆自動分期設定單

永旺分期卡之特別約定事項：◎僅限持本公司有效之永旺分期卡且未超額之正卡持卡人（以下稱持卡人）設定，持卡人同意其使用信用卡之消費（包含正附卡產生之消費），即依約定設定期數
由本公司設定「單筆自動分期」。◎單筆自動分期設定手續費率：3期攤還無須負擔總手續費，總手續費率為0.00%、總費用年百分率為0.00%；6期總手續費率為2.60%、總費用年百分率約
9.10%；9期總手續費率為4.50%、總費用年百分率約11.17%；12期總手續費率為5.99%、總費用年百分率約11.56%；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98年12月31日。◎分期總手續費、變
更設定手續費等其他相關費用收取不適用紅利積點、現金回饋或其他回饋辦法。◎各筆辦理「單筆自動分期」帳款每期應繳金額＝每期攤還帳款金額（各筆辦理「單筆自動分期」帳款金額÷約
定還款期數）；設定金額按每月為一期分期攤還，未能整除之金額，併入首期繳納。手續費計算如有小數點產生，將四捨五入併入第一期應繳金額中攤還。◎如使用本分期付款方案，每期應繳
金額於持卡人每期信用卡帳單中列示，每期分期本金將100%計入持卡人每月帳單最低應繳款項，且不得使用循環信用。若持卡人未於當期帳單繳款截止日前繳足當期帳單最低應繳金額，則仍
依本公司信用卡約定條款計算逾期手續費。持卡人設定「單筆自動分期」帳款之每期攤還金額將列示於信用卡消費明細單（帳單）上。◎持卡人設定「單筆自動分期」之消費帳款係以該筆消費
之全額設定，設定金額以新臺幣為單位，每筆消費最低金額須為新臺幣3,000元(含)，每次設定之單筆消費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3,000元(含)，且均須按單筆簽帳消費金額全額設定，不得重覆設
定。◎首次申請設定分期功能不收取設定費用，日後如欲變更設定，每次變更酌收設定費用新臺幣30元。變更設定申請須依本公司收到持卡人申請單起翌日生效。◎持卡人設定分期付款後，若
該筆消費產生退貨且該退貨款項已入帳，持卡人須於消費日後15日內向本公司取消設定，手續費將全額減免，如超逾消費日後15日取消設定，其手續費亦將全額減免，惟仍酌收設定費用新臺
幣30元。◎生效日後之消費交易（以交易消費日為基準），適用新約定之分期期數自動分期，惟生效日前之消費交易仍適用原約定分期期數。◎持卡人同意使用永旺分期卡刷卡消費之交易併入
每期信用卡消費明細單（帳單）之應繳款計算，如單筆簽帳消費金額未滿3,000元則無法使用單筆自動分期功能，持卡人若同意該筆消費於每月信用卡帳單使用循環繳款方式，則依本公司信用
卡約定條款之循環利息計算。◎持卡人知悉持永旺分期卡之每筆刷卡消費系以全額方式索取授權並佔用本人信用額度，一經核准，將不得取消、變更分期金額、分期期數。◎本設定僅適用一般
刷卡消費交易，以下各類帳款均無法設定，持卡人仍應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約定繳付：年費、逾期手續費、各項手續費、預借現金、申購基金、國外刷卡消費交易、公用事業代繳費用、電子化E
政府多元付費、政府規費、已辦理消費分期付款之業務、紅利折抵交易、其他各種應繳費用等。◎持卡人按月繳付信用卡帳款若有溢繳情形時，該溢繳之金額將列入次期信用卡帳單抵付下期帳
單之應繳款項，不會提前清償分期本金部分。若持卡人或第三人欲提前清償，則本公司有權一次收取所有未到期之帳款餘額，且不退還已收取之手續費；如持卡人欲提前清償已分期未入帳之剩
餘金額，須來電提出申請，本公司受理後將酌收每筆新臺幣120元之提前清償處理費用，並依分期期數遞減收取。◎台灣永旺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分期付款活動，係為信用卡卡友之服
務措施，與商品服務出賣人彼此之間並無代理、合夥或任何其他從屬關係存在。◎若持卡人於帳單分期還款期間，因逾期繳款或其他違反台灣永旺信用卡約定條款之情事致遭台灣永旺信用卡停
卡或未獲本公司續發新卡者，對台灣永旺信用卡所負一切之債務（本金、逾期手續費及費用），包含原合意分期而尚未償還之金額均視同於停卡日到期，持卡人應即一次清償。◎「單筆自動分
期」總額款項係由本公司一次墊付予特約商店，並由持卡人分期繳付予本公司。持卡人如對商品或服務有任何爭議，及相關商品退貨或服務取消之退款事宜，持卡人應先洽特約商店尋求解決。
如無法解決，就該筆交易應以信用卡約定條款之「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規定辦理。◎自動分期設定變更單可來電本公司客服索取或上網站下載專區下載。◎本公司公司保留最終核准「單筆自
動分期」與否以及決定核准金額、調整期數之權利。關於其餘未約定事項，悉依台灣永旺信用卡約定條款約定之。◎台灣永旺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保留修正、暫停與終止活動之權利。

請選擇設定方式

請選擇欲新增或變更之期數

1.分期手續費＝單筆消費金額×各期數手續費率，併入第一期分期帳單中收取（四捨五入至元）

2.分期變更設定費用：首次申請分期功能不收設定費用，日後如欲變更分期設定每次酌收設定費用新臺幣30元，將於下期

  帳單收取。


